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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息工程学院新媒体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会主义思想，全面落实党和国家关于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求，进一步规范学院新媒体的建设与管理，推进学院网络文化健康有序发展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》《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管理规定》《关于进一步加强高等学校网络建设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《盐城师范学院新媒体管理办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，结合我院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本办法所指的新媒体，是以学院名义建设、认证并作为本学院信息平台运行的新媒体平台，包括信息工程学院网站和盐城师范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微信公众号等。
第三条 新媒体平台是我院新闻舆论以及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阵地，必须坚持党的领导，坚持正确政治方向，牢固树立“四个意识”，坚定“四个自信”，做到“两个维护”；必须符合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，要从有利于学院内涵发展、大学文化传播和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角度出发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。
第四条 任何个人未经授权，不得以信息工程学院以及院内其他系部名义申报、建立和运营各类公众号或开发移动客户端。
第二章 平台建设
第五条 学院新媒体按照“学院主管、学院应用、学院负责”的原则实行归口管理。学院党委书记为第一责任人，平台管理员为直接责任人，对所发布内容的真实性和安全性负责。
第六条 平台管理员应加大对新媒体平台的建设管理力度，明确发展定位和服务对象，注重提升文化品位，打造品牌形象，形成个性特色。
第七条 以个人名义创建的新媒体平台，不得以“盐城师范学院***”“盐师***”“盐城师院***”“YCTU***”等学校、学院特征专属名词命名运营，不得擅自使用学校、学院校标、校徽等相关标识作为新媒体平台标识，且本人对所发信息负全部法律责任。
第八条 以学院师生员工个人名义创建，传播内容主要涉及学校工作事务的各类信息发布载体，如23群、0Q工作组、微信群、聊天室等，实行创建人负责制，并纳入二级学院统一监管。
第三章 运行管理
第九条 学院新闻信息发布的归口科室为学院团委，专人管理。各新媒体平台应按照统一部署要求，充分利用各自平台特色，适时准确发布相关信息，形成宣传合力，实现良好的宣传矩阵传播效果。
第十条 建立新媒体信息内容审查发布机制。新媒体平台遵循“先审批后发布”的原则，所有稿件、图片、视频等资料都须经过学院党委书记审批同意后方可发布。
第十一条 学院成立新媒体信息排查小组，全员提高信息安全意识，加强对新媒体的管理及内容发布的监管。定期排查隐患，对所发布信息的政治方向和真实性准确性负责，预判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，并根据规定及时调整发布信息。如发现负面舆情、敏感事件等，应迅速了解情况并第一时间上报学校党委宣传部。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，由学院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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